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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以佛教的視角，為多元成家提出適切的倫理原則。檢視多

元成家提出訴求的背景，是為了解決其不能成立家庭、締結婚姻，以及

可能源自於家庭本身的缺陷，這些問題引發痛苦的產生，進而提出的改

善或解決方法。其本身並不以傷害或製造痛苦為動機或目的，反而是為

了解決自身或他人的痛苦而提出，這一點與佛教有著相似的關懷，佛教

倫理原則，亦是為解決痛苦而求解脫所提出。有鑑於此，本文提出「十

善業道」中的「不邪淫」做為多元成家的倫理原則，提供建議並提醒以

往所未曾注意到的面向，以證成多元成家的提出有其合理性的依據。檢

視的過程將發現多元成家的立場並不違背此原則，其在家庭與婚姻上的

訴求雖然與異性婚姻不同，但家庭的組織與婚姻的締結仍須尊重所有成

員的意願，並且不主張破壞他人家庭或婚姻，以此而可證明多元成家並

非構築在傷害或製造痛苦之上，而是為解決痛苦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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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多元性別、多元成家等意識高漲的今日，各領域已不乏討論的聲

浪，除了惡意的、情緒上的批評之外，不少討論都還是多少會立足於關

懷性別議題中的某個面向，例如：部份支持同婚者是為了自身權益不再

受到侵害而發聲；護家盟（台灣守護家庭聯盟）宣稱是基於對於家庭、

兒童的保護，而為了維持既有的婚姻制度。凡此種種，似乎難以在短時

間內找到全面解決的方法，導致討論到一定的程度或階段後，往往成為

立場之間的堅持，在這場爭論中被說服的人，只怕是少之又少。各種宗

教的學說介入之後，在非宗教人士、反宗教人士之間，又將異己的、不

同立場的說法，視為信仰之類的毒蛇猛獸，似是在灌輸一些超越而不切

實際的思想在一般人身上，即便有些觀念是由宗教人士或宗教經論中所

提出，但不見得具有明顯的宗教色彩，或者仍有善意的關懷於其中，也

易於被貼上宗教的標籤，而被認為須當作宗教上的獨特性來看待，不能

適用於所有人身上。這種對待宗教的方式，似乎又與對待非宗教式的立

場差異，有著既明顯而又難以名狀的區別。

多元成家的提出，主要包含婚姻平權、伴侶制度與家屬制度三個項

目，再就此三個項目的內容進行規劃，大抵而言，是在為非異性戀者、

不願以婚姻關係構成家庭者提出在法律與制度上的其它選擇。我們如不

以善意或惡意的立場看待這些改革的提倡者及其意見，就現實的觀察而

言，自古以來因性別而生的痛苦，斑斑可考。以人文或宗教的立場觀之，

解決痛苦是各個人文與宗教思想皆須致力的方向，只是各有所宗，各自

就台灣宗教界對於同運的正反立場進行分析的研究，可參閱：釋昭慧，〈台灣

宗教界對於「多元成家」與「同性婚姻」議題的立場與論述解析〉，《台灣宗

教研究》 卷 期（台北：政治大學，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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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不同而言。就此而論，對於多元成家的訴求，應從善意的理解中

跳脫而出，正視提倡多元成家者，是在什麼處境之下而提出、提出的方

法是否能夠有效地達到解決痛苦的效果，如若認為多元成家的訴求無益

於解決其所面臨的痛苦，反對者是否能進而提出配套的方法。諸如此類

的探問，或許才有助於解決多元成家原本所要解決的問題，及其所引發

的爭議。

當我們試圖從解決痛苦這一個方向出發，就不再只是單純地論斷對

錯，更遑論情意上的喜好，並且不僅止於多元成家的合理性與否，而是

就其合理與否，提出能助其解決痛苦的方法。這樣的思路，亦是佛教在

生命倫理上所要導向的目標，亦即佛教所謂的解脫與涅槃，達到沒有痛

苦的境界，連帶地與性別相關的痛苦亦能夠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令

筆者思考的是如何本著佛教的生命關懷，將其學說應用於多元成家的討

論上，提出可以適用於解決該爭議或問題的倫理原則。筆者主要研究領

域為佛教哲學，故即以佛教的經典、思想為依據，從經典中整理出可以

指引方向的學說、觀念或概念。筆者先前已撰文討論佛教在家與出家的

性別教育，整理「十善業道」與「不淨觀」的相關經文，以「十善業道」

的「不邪淫」做為在家眾所應遵守的倫理原則，而以「不淨觀」做為出

家眾面對情慾所應採取的對治方法。然而，先前的研究是整理佛教經典

值得釐清的是，本文討論的對象是多元成家，是故所要面對的痛苦即聚焦於

多元成家的支持者、倡議者，並非意指只有多元成家的群體才有痛苦可言。

顯而易見的，不同的痛苦，落在不同的群體，起因、解決方法、訴求等，皆

因人而異。

李明書，〈佛教在家與出家的性別教育〉，發表於中國哲學會、中山醫學大學

主辦「 年哲學應用與應用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中山醫學大學，

年 月 日），收錄於《 年哲學應用與應用哲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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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於性別的記載，形成佛教的性別教育觀點，而未就特定的性別議題

進行討論。本文將延伸先前的研究，以「十善業道」的「不邪淫」，做

為多元成家的倫理原則，並以此原則反思對於多元成家持反對立場的論

述，進而指出佛教對於成家的要求，不應以性別為必要條件，而是應以

家庭做為提升生活品質與生命品質的場所。

佛教倫理學的建構，已有許多學者從事相關的努力，例如釋昭慧、

關大眠（ ）、彼得‧哈維（ ）、姚富全、嚴瑋

泓等人，都試圖定位佛教倫理學的核心價值、理論基礎或哲學形態。釋

昭慧以「緣起法」做為佛教倫理學的基礎，並且在其三本佛教倫理學著

作中，廣泛地討論護生、性別、墮胎、胚胎等各種倫理學問題。關大眠

藉由佛教的涅槃、業等基本概念，輔以戒律的運用，並宣稱佛教倫理學

傾向西方的德行倫理學；彼得‧哈維則認為早期佛教或上座部佛教倫理

學的共同基礎為輪迴、業，至大乘佛教則顯現出慈悲的精神。姚富全較

為全面地反思當前的研究成果，除了指出「緣起法」不宜做為佛教倫理

學的基礎之外，也探討戒律不適合做為佛教倫理原則的原因，而認為應

以「慈悲」做為佛教倫理學的基礎，然而，相較於前述的釋昭慧、關大

眠、彼得‧哈維等人而言，姚富全目前尚處建構以慈悲做為佛教倫理學

釋昭慧的佛教倫理學專著，主要為下列三本：《佛教倫理學》（台北：法界出

版社， 年）；《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 年）；《佛教

後設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 年）。

關大眠的佛教倫理學代表作為

。

彼得‧哈維的佛教倫理學代表作為

。

中譯本為李建欣、周廣榮譯，《佛教倫理學導論︰基礎、價值與問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九期  

基礎的階段，尚無專著產生，亦未有將慈悲應用於倫理學議題的討論。

姚富全的研究，除了尚在發展階段之外，以否定緣起法而建構慈悲的倫

理原則是否能夠站得住腳，也尚有值得商榷之處。嚴瑋泓致力於為佛教

經典、理論定為倫理學形態，其研究主題例如《維摩詰經》是否為結果

主義、《六祖壇經》的倫理學形態等， 藉由佛教倫理學系統與西方倫理

姚富全反思戒律不適合做為佛教倫理學基礎的論文，參閱〈戒律與佛教倫理〉，

《揭諦》 期（嘉義：南華大學， 年），頁 ；反思「緣起法」做

為佛教倫理學基礎的問題，進而提出應以「慈悲」做為佛教倫理學基礎的論

文，參閱〈論佛教倫理 學 以緣起法為闡述基礎的問題〉，《東吳哲學學報》

期（台北：東吳大學， 年），頁 ；〈佛教倫理學：一個系統性的理論

建構〉，發表於國際中國哲學會主辦「第二十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年 月 日）。

本文在學界研究回顧方面，主要在於凸顯佛教倫理學研究蓬勃發展的情況，

故著重於介紹各種研究的概況，而不逐一評論。然姚富全欲以佛教的慈悲做

為倫理原則，在釋印順（ ）實已論及，並且建立在緣起法的基礎上

而提出慈悲，從緣起的相關性與平等性所建立的慈悲，更能顯示出佛教獨特

的思想，在助人上也較能充分發揮。其後則有釋昭慧承繼並延伸釋印順的觀

點，提出以「自通之法」做為佛教倫理學的基礎，亦是立基於緣起法，始能

達成人我之間互相感通、揣度、體會，進而確實饒益他人，這樣的基礎，可

能是姚富全在批判的過程未曾注意到的部份。釋印順與釋昭慧的著作，參閱：

印順，《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 年），頁 ；釋昭慧，〈「自

通之法」的深層探索──依「緣起」法則作為論述脈絡〉，《玄奘佛學研究》

期（新竹：玄奘大學， 年），頁 。

嚴瑋泓關於佛教經典的倫理學形態之研究，例如：〈東晉慧遠是實在論者嗎？：

以其詮解《大智度論》之觀點為線索的哲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期（台北：政治大學， 年），頁 ；〈如何理解《六祖壇經》的

倫理學型態？〉，《國立台灣大學哲學論評》 期（台北：台灣大學， 年），

頁 ；〈《維摩詰經》的倫理學型態是結果主義嗎？──基於「慈悲」與「無

我」的批判反思〉，《佛光學報》 卷 期（宜蘭：佛光大學，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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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比較、對話，可以打開佛教倫理學的討論向度，然而其目前的研究

傾向從各部經典定位，而未見有對於佛教倫理學形態進行整體性把握的

成果。

藉由以上的研究成果分析，可以得知不論是試圖整體性地呈現佛教

倫理學形態，或者限定於大小乘、各部經典的範圍，以討論個別的倫理

學形態，都是佛教倫理學研究長期以來努力的方向。就本文而言，多元

成家做為佛教倫理學一環的家庭倫理或性別倫理，令我們思考的是，是

否亦有適合的理論基礎、核心價值，可以做為佛教家庭或性別倫理的基

礎原則。 本文所要提出的，即是「十善業道」中的「不邪淫」適合做

為所有婚姻關係的倫理原則，並且此一倫理原則的提出，可解釋為適用

於多元成家的情形，而不僅限於傳統家庭、兩性婚姻制度的範圍。本文

的論述架構，從這一節的前言開始，交代研究主題、背景、學術研究概

況，以及論述架構，接下來將指出多元成家所透顯出的痛苦，或所遭受

的不合理對待，進而提出在以「不邪淫」原則檢視多元成家的合理性，

期能從佛教的關懷立場，為當前的性別議題提出有用的見解。

二、多元成家的倡議為解決痛苦而提出 

本文的前言一再提及多元成家的倡議者所遭受的痛苦，並非認為世

間的痛苦只有多元成家者在承受而已，而是不同的生命個體、群體各自

筆者並不認為必須定位整體性的佛教倫理學形態才是較好的研究方向，只是

就當前的研究而言，指出各種研究之間的差異。

若就多元成家在家庭方面的訴求而言，應屬於家庭倫理的範疇；若就多元成

家涉及的性別爭議而言，應提出的應為性別倫理。然本文所提出的「不邪淫」

原則實可做為家庭與性別的倫理原則，是故下文將依論述脈絡而決定使用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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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著不同的痛苦，面對不同的痛苦，應採取不同的解決方法。各種宗

教、人文思想即應本著解決痛苦的關懷，提出的意見始有價值，而這解

決痛苦的關懷，當不僅只是在自身的宗教立場之下，要求異己改變以符

合於自身的立場而已，而是應設身處地地理解對立面的立場與背景，所

提出的建議才能確實地對於不同立場者有所助益，釋昭慧依據佛教因緣

法所提出的「自通之法」，在護生的應用上，即能表示出這樣的關懷。

將焦點拉回多元成家來看， 年代起，台灣的性別平等議題備受重

視， 至 年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的審議，在過程中，不斷可以看到支

持者所分享的遭遇與案例，例如非異性戀者所受的歧視、霸凌等，從年

輕到年長，皆不斷在生活中上演，而且許多案例顯示這些情形發生於非

異性戀者居多，甚至有些事件皆因非異性戀者而被放大。

舉 年 月 日的新聞〈狠女殺女友 刀奪命〉來看，該報

導被歸類為同性情侶情殺案，事件為高女因懷疑女友羅女劈腿而將羅女

砍殺七十餘刀致死，事後高女自述：「在外面亂搞小三，這就是背叛我

的下場。」雖然羅女的劈腿對象確實為男性，然而高女在語言中並未提

及殺機是因同性戀愛所造成，媒體報導引用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文宣

部主任林愛咪的觀點指出這樣的情形在同性、異性戀情皆可能發生，然

而最後卻整理多起同性戀情殺案，並且特別強調同性戀交友注意事項。

因劈腿而情殺原是任何形態的戀情皆可能發生的情形，卻在媒體的影射

若就世界性的性別事件受到關注而言，一般認為可以 年的「石牆事件」

（ ）為引爆點。關於「石牆事件」的背景，及其對於同性戀運

動的影響，可參閱：

；

。

新聞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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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導向同性戀情才是導致如此激烈報復的主因，這種對於同性戀者

的傷害，不言可喻。當然這樣的傷害可能來自整體社會風氣的影響，或

是媒體誘導式的報導所造成，然而，也正是這樣的情形仍在這個世界上

演，若我們仍致力於問題的解決與痛苦的改善，則須持續反思這一類的

事件，所能給予後人的啟發。

就多元成家的三個主要項目 婚姻平權、伴侶制度與家屬制

度 而言，提出這些訴求的起因或非單一因素或事件所造成，但從其

建議的法案來看，三者皆與性別的關係密切，尤其婚姻平權與家屬制度

的規劃，較直接地是為解決非異性戀者不能成家或結婚的問題。既然多

元成家是由婚姻平權、伴侶制度與家屬制度三個項目所構成，則可以確

知的一個要點，是這三項的提出與實行，皆是為了解決某些人或群體不

能成家的困難或痛苦。在推動法案的過程，至今已無可避免地造成了社

會大眾觀點的改變，或者也確實使得既有的道德標準受到質疑與挑戰，

然而，任何法案的推動，會伴隨著什麼樣的附加效果，往往難以預期。

以台灣的廣設大學為例，立意是希望提升人民的教育程度，但造成的失

業率、教育品質下降的副作用，並非在廣設大學之初，即預期著有這樣

的結果。如同多元成家的提出，伴隨著社會風氣轉變（是否變差尚有待

商榷）、有心人士借題發揮等情形的產生，在人心難測、不能完全預知

後續發展的情況下，如果要因此而否定多元成家的提倡，則相當於將多

元成家原欲解決的痛苦，也一概否定。當然，有些學者可以也確實在理

論上指出多元成家的不合理之處， 然而，指出不合理之後，是否能夠

例如關啟文曾在婚姻的概念上進行釐清，並藉由論證與舉證指出婚姻設計的

初衷與適用範圍，指出婚姻平權不應適用於同性婚姻，因為婚姻本就是為兩

性所設計的。然而，其文即止於證成婚姻平權的合理性範圍，以否證同運團

體以婚姻平權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卡維波（甯應斌）也撰文討論同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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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出一個能解決支持多元成家者原本所遭受痛苦之方法，往往是不得而

見。反對多元成家者，若不是證成其理論的謬誤，就是認為這是觀念、

基因、教育之類的影響所導致，進而要求其不可擾亂視聽，改變成所謂

的正常樣貌。

重新檢視多元成家的基本訴求，既名之為多元成家，則不論是婚姻

平權、伴侶制度或家屬制度，所要導向的目標，都在於成家。對於家庭

正常者（家庭未破碎、氣氛和諧等情形）而言，成家是習以為常的事，

然而，對於家庭生活並不順遂的人而言，成家可謂近乎奢求。透過上述

的釐清，可以看出在提倡婚姻平權、伴侶制度與家屬制度等法案的背後，

多少帶有解決或改善不完善家庭生活的用意。依序來看，婚姻平權所要

改善的，主要是非異性戀者不能結婚的痛苦。伴侶制度則是在家庭的選

擇之外，藉由伴侶的締約，而成立另一種互相扶持的關係，這個訴求的

提出，能夠提供對於因婚姻關係所構成的家庭有所畏懼之人，另一個成

家的管道。可想而知，在父母離異、單親家庭等環境下生長的人較易於

產生類似的想法。家屬制度則以情感為基礎，將家屬的關係擴及到有實

質陪伴、照顧意義、共同生活的人，藉由家屬制度的提出，可以彌補血

緣親屬不足或不能擔任家庭角色的情形。多元成家所提出的訴求，也許

不見得是最好的或全面的，但卻是現階段可以解決部份問題的一套方

法。反對者可以從制度或論證上否定多元成家的論述，這在立場上固然

與同性戀婚姻的差異，指出不應將兩者等同。兩者遺留的問題類似，在否證

與概念釐清之後，仍是將這個問題的解決，回歸到同運者應自行回應其所提

出的質疑。參閱：關啟文，〈「婚姻平權」的反思〉，《應用倫理評論》 期（桃

園：中央大學， 年），頁 ；卡維波，〈為何同性戀平權不是同婚的

有效理由？──兼論剩餘認可〉，《應用倫理評論》 期（桃園：中央大學，

年），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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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形成各成一端的說法，然而，反對多元成家者是否亦將改善家庭生活

的用意一概否定？如果是的話，則如上所述，應提出更為適合的解決方

法；如果不是的話，何以未有見出既否定多元成家，卻又承認其善意的

言論出現？

從護家盟對於多元成家的反對來看，護家盟的幾個反對意見，亦是

立基於對既有家庭的保護而出發，動機亦不在於惡意的傷害，只是其手

段是採取反駁多元成家的訴求， 並且將對於家庭傷害的主因，歸咎於

多元成家的提倡。 若就多元成家與護家盟的動機與目標來看，多元成

本文所提及的動機、手段等，採取的是一般常識性的用語，並未有義務論或

目的論的理論預設，也不純以動機或利益的考量做為道德判斷的標準。

護家盟提出的五點主要質疑如下：「可能造成社會混亂及國本動搖的『多元成

家』民法修正草案此草案強調『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人家屬、收養』可

能帶來極大社會問題： 、伴侶制度沒有性忠貞義務，小三自然合法化了嗎？

、伴侶制度適用同性與異性，單方面即可解約，關係是否將更混亂？若未來

取代傳統家庭，兒童可能不再有固定的爸媽，社會問題將層出不窮。 、沒姻

親關係，婆婆不再是媳婦的媽了，孩子不必叫阿公、阿媽？與直系血親以外

都可以成為伴侶，和叔叔伯伯嬸嬸阿姨表哥表姊堂弟堂妹也都可以登記成為

伴侶？ 、多人家屬的概念強調多人成家、共同生活，且不以一對一親密關係

為基礎，也不以親屬關係為必要，可以自主選擇多人家屬，沒有血緣關係的

男 女可以成為一個家，婚姻及家庭是否將面臨瓦解呢？ 、目前年輕人已

有晚婚、不婚的趨勢，伴侶制度更助長不結婚的風氣，少子女化問題更是雪

上加霜，如此不穩定的關係將可能徹底瓦解台灣的家庭制度。若是開放同性

戀、雙性戀、變性者、單身、同居者皆可收養孩子，又如何維護兒童的福利

及人權？」其中 點皆是直指多元成家草案所可能造成的家庭問題。護家

盟官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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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為了成立一種有別於傳統一夫一妻、兩性結合的家庭，並期能在這樣

的家庭中安穩過生活；護家盟則是為了鞏固既有的家庭，尤其是本身並

無問題、和諧和樂的家庭不受影響與傷害。多元成家固須經由對照、比

較始能說明其構築的家庭藍圖與既有的家庭之差異，護家盟意欲鞏固既

有的家庭模式，是否必須經由否定多元成家才能夠維持原本的家庭和

樂，其實是值得深思的。回到兩者的立場而言，既然皆是秉持善意、為

了解決痛苦而提出，則不論贊成或否定何者，皆應將減少痛苦做為目標

而納入考量。任何反對的立場，如果在反對的論點之上，還能提出改善

的建議，而不僅是否證對方的理論缺失，兩者對話的空間應更為寬廣。

如同許多應用倫理學的討論，除了理論的建構之外，涉及臨床、實務的

個案，有時並非理論所能全面涵蓋，則須以解決現實問題為考量，而非

執著於多數人所能適用的理論。

三、以「十善業道」的「不邪淫」做為所有家庭

的倫理原則 

從上一節的論述可知，多元成家有其所要解決的問題與痛苦，於是

提出改善的訴求。就其所要解決痛苦而言，即可銜接佛教倫理上的論述，

理由即在於佛教的倫理原則，如同修行的方法一般，是為了幫助眾生減

輕或解決痛苦而提出，並非僅止於討論倫理概念的意義。誠如本文第一

節所述，許多學者尚在為佛教倫理學建構系統性或整體性的倫理原則，

本文所要提出的，佛教在多元成家乃至於所有家庭的倫理原則，即是「十

善業道」中的「不邪淫」。

「不邪淫」在許多經典中皆提及，指的是翻轉「十不善業道（

）」的殺生、偷盜、邪婬（淫）、妄語、兩舌、

惡口、綺語、貪欲、瞋恚與邪見而提出。「十善業道」以排除或否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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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業道」的方式，顯示出正確的行為，分別為不殺生、不偷盜、不邪

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與正見。「十

善業道」對應身、語與意三種行為，不殺生、不偷盜與不邪婬為身善業

道，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為語善業道，不貪欲、不瞋恚與

正見為意善業道。依據經典的記載，如果能夠成就「十善業道」的部分

內容，將可在人道環圈中過著安穩喜樂的生活，與人和諧相處，如《雜

阿含經》所言：

何等為白、白報，乃至執以不執，亦得清淨？謂有人不殺生，離

殺生，捨刀杖，慚愧，悲念一切眾生。不偷盜，遠離偷盜，與者

取，不與不取，淨心不貪。離於邪婬，若父母護，乃至授一花鬘

者，悉不強干起於邪婬。離於妄語，審諦實說。遠離兩舌，不傳

此向彼，傳彼向此，共相破壞，離者令和，和者隨喜。遠離惡口，

不剛強，多人樂其所說。離於壞語，諦說、時說、實說、義說、

法說、見說。離於貪欲，不於他財、他眾具作有想，而生貪著。

離於瞋恚，不作是念：「撾打縛殺，為作眾難。」正見成就，不

顛倒見，有施、有說報、有福，有善惡行果報，有此世，有父母、

有眾生生，有世阿羅漢於此世他世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這則經文為佛陀所說，從經中可以看到，佛陀逐項說明「十善業道」，

指出每做到其中一項，就能夠在相應的行為、對象上，獲得好的回應，

例如：人若遠離兩舌，則可與原本被離間的他人，重歸於和睦，並且隨

順言語而歡喜；人若遠離惡口，則有多人樂於聽其所說。就經文所述，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第 經， ， ，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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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十項皆達成，則可能證得「阿羅漢」的果位，亦即從一切的痛苦中

解脫而出。

從不殺生、不偷盜等幾個項目來看，「十善業道」應不只是在家眾

所應遵守的原則，而是所有人若皆能遵守，定能獲得較為良好的生活。

特別的是，「不邪淫」之所以具有對於家庭與性別倫理的特殊性，就在

於《正法念處經》的解釋，如經所言：

云何邪婬？ 此邪婬人，若於自妻，非道而行； 或於他妻，道、

非道行； 若於他作，心生隨喜； 若設方便，強教他作。是名

邪婬。

《正法念處經》以四種情況解釋何謂邪淫，其中的「道」，指女性

產道、性器官；「非道」則指產道以外的其它通孔、孔道。 此四種行為

依序為：第一，對自己的妻子，透過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為；

第二，對於他人的妻子，透過性器官或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為；

第三，隨喜他人的邪淫行為；第四，強迫他人從事邪淫行為。經中既以

「自妻」與「他妻」為對象，表示這是有婚姻關係的在家之人，當這樣

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第一‧十善業道品第一，

， ，頁 下。

關於「道」與「非道」的意思，在《摩訶僧祇律・卷第一》中亦有相關的記

載：「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

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人復言：

『我知不得常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時此比丘即共女人於非道行婬。

行婬已，尋起疑悔，往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

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常道行婬，不謂非道。』佛告比丘：『非道亦犯波羅

夷。』」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 ， ，

頁 。此律中所謂的「常道」，即指與女性的產道、性器官從事性行為；「非

道」則指與女性性器官以外的通孔、孔道從事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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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對於自己或他人的妻子有如上的四種行為時，皆是邪淫行為的表

現。否定這四種行為的表現，即共同構築不邪淫的內容。

由於本文旨在檢視「多元成家」合理與否，故以上所引的四種行為，

需進一步釐清的是其所指涉的，究竟是否為家庭的範圍？就第一、二種

而言是以婚姻關係而成立的家庭當無疑慮，因為妻子即是在婚姻、家庭

制度下的配偶之一方。第三、四種的「他作」，「他」所指稱的是廣泛的

他人而言，而不僅限於妻子；「作」則似可泛指「道」與「非道」。如果

他人夫妻之間是以「道」而從事性行為，則當不屬於邪淫的情形。若就

邪淫的「他作」而言，在「他」與「作」的對象上，應可包含以下兩種

組合：第一，他人與妻（他人之自妻）非道而行；第二，他人與他人之

妻（他家之妻）道、非道行。是故此處的「隨喜他作」或「強叫他作」，

指的是隨喜或強迫他人做以上兩種行為。就此分析而言，可知第三、四

種仍是與家庭相關，只是所指的並非自己的家庭，而是他人的家庭。

至於就家庭而言的道德行為，或許難以一時給出標準，然而可以確

定的是，如果與家庭有關的行為會造成傷害或痛苦，則任何的倫理原則

都應盡可能避免。依據以上的解讀，逐一分析這四種情形是否可能造成

傷害或痛苦如下：

對於自己妻子不從性器官從事性行為，諸如肛交、口交之類，而

僅接受透過性器官從事性行為。《正法念處經》對於這一點的提出，較

易於被以為帶有禁慾的色彩。也許佛教可以宣稱肛交、口交等性行為，

較易於造成性病、縱慾等相關的情形，性病與縱慾即較易於產生痛苦與

傷害，但是反對者亦可宣稱這些行為會因人而異，而且可以藉由保健、

節慾等行為而避免。如果僅以此行為做為維繫家庭或支持多元成家的基

在審查前，這段經文的解讀過於疏略與跳躍，經審查人指出後，已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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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則，可能較為薄弱，或者至多只能成為與反對立場各執一端而已。

尤其若要以此支持多元成家，則在同性婚姻上，可能就無法獲得認同。

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為這個立場辯護，亦即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性行為是否為維繫婚姻或家庭關係之所必須？如果家庭是提供一

群有共識的人共同生活的空間，以居住而互助為目的， 則性行為至多

是讓家庭關係增加情慾快樂的一種行為，而非充分或必要條件。若是如

此，則可質疑以此原則反對多元成家者，當性行為並非構成婚姻或家庭

關係所必需時，則以此原則反對多元成家，似乎預設了多元成家是建立

在性行為的基礎上。如果認為同性婚姻即會違背這一則要求，所以不能

在佛法中得到支持，這就誤解了多元成家的成立基礎，這樣的攻擊也相

當於稻草人攻擊。當然，這樣的辯護可能過於嚴格，因為如果要再追究

下去，則可能被解讀為佛教反對一切的性行為，所以只要可能造成性行

為的制度、關係都應反對，所以可先於此打住，回到本文所要建立起溝

通的橋樑，是認知到佛教之所以有這樣的宣稱，是立基於減少情慾而降

低傷害的善意，而非僅是認為所有的情慾皆應被禁止。

若是對於他人的妻子而言，則不論以何種方式從事性行為，皆涉

及妨礙婚姻、出軌、不忠貞的表現。這樣的行為會破壞家庭關係，導致

家庭成員的痛苦與傷害。

如果 與 發生在自己身上，皆會可能或較可能產生傷害或痛苦，

參閱：〈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多元成家方案表解（ ， 修訂）〉，

網址： 。

其中一位審查人提及以「不邪淫」支持多元成家，可能因此產生理論矛盾的

困難，即是由於這一點的宣稱，既然反對「非道」的性行為，則如何能夠支

持多元成家？藉由上述反思性行為之於家庭的關係即可知，如果性行為並非

建構或維持家庭所必須，則這一項原則並不違背或干涉多元成家的訴求與立

場，因為多元成家的訴求也並非建立在必須要有性行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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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隨喜他人從事這樣的行為，亦相當於支持、鼓勵這樣的傷害或痛苦增

長，同樣屬於邪淫的行為。行為即是避免造成雙方另一半的痛苦。

如果 與 發生在自己身上，皆會可能或較可能產生傷害或痛苦，

並且為自己所不許的話，卻強迫他人從事這樣的行為，亦即違反他人的

意願，強加這樣的傷害或痛苦於他人身上，同樣屬於邪淫的行為。

將上述的原則以如下形式表示：

若不做邪淫的行為，則在家庭關係上不產生痛苦。

若做了下列四個邪淫的行為之一，則在家庭關係上將產生痛苦：

對自己的妻子，透過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為；

對於他人的妻子，透過性器官或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

為；

隨喜他人的邪淫行為；

強迫他人從事邪淫行為。

除非有人願意使家庭關係維持在痛苦的狀態，否則不應做這四個

邪淫的行為之一。

這樣的倫理原則，不論是何種家庭形式，只要奉行遵守，當可不再產生

任何因個人行為而產生的痛苦，而且不需要藉由法律的規範，或者宗教

上的道德教條，都可以執行。

然而，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樣的倫理原則用以維繫一般家庭

固然可以，但若是具有性別上特殊性意義的多元成家之家庭，是否仍可

以維繫？難以否認的是，受限於文化、語言、歷史等因素，這一點確實

在佛教經典中，無法找到直接的記載，例如佛教經典如何給出同性婚姻、

伴侶制度等的倫理原則，並無經典明確記載。但是若將經典的道理延伸

來看，如果不僅就字面的理解，只將妻子理解為兩性婚姻下的配偶，而

是泛指任何形態的婚姻之配偶，只要遵守「不邪淫」的原則，則不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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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婚姻或家屬制度下的任何一名配偶，皆能因遵守上述的倫理原則，而

不產生因組織家庭而生的痛苦。原本反對多元成家者，若能接受此為所

有家庭 包含多元成家組織而成的家庭 皆應遵守的原則，則也應

該因為多元成家者遵守這樣的原則，並不會造成任何的痛苦，包含對於

其他家庭的傷害，而應該予以接受。除非反對多元成家者，在多元成家

認同並遵守這樣的原則之下，能夠提出理論上的缺失，否則只能以實際

的案例來證成這樣的原則可能有其缺失。更進一步而言，若是遵守這樣

的原則尚會產生家庭上的問題，恐怕亦不是這個原則本身所造成，而是

其他尚未可知的因素。

除了可以以持原則做為多元成家的倫理原則之外，回到多元成家的

訴求來看，本就不建立在「邪淫」的基礎上，而是試圖建立另一種形態

的家庭，只是這樣的家庭形態可能並非既有的觀念所能接受，或者與常

見的形態有著較大的差異。若是如此，就佛教而言，對於多元成家幾點

訴求，若能以「不邪淫」為基礎，當可藉此而獲得認可，連帶地，諸如

第二節所舉的同性戀情殺等問題，如同家庭的問題不能歸咎給多元成家

的提倡一般，也盡皆不能以同性戀或非異性戀者為由而被放大，所應斟

酌或重視的要點應該是任何情殺的事件，究竟夾帶多少正負面的情意，

以及所造成的原因與後果為何，進而給予個別的解決方法，或者提出同

一類型事件的處理原則。如若類似的事件確實與同性戀情密切相關，則

非同性戀者是否亦應提出解決的方法，而不僅止於分類、批判而已，才

是當前急需省思的作法。

四、結論與展望 

本文旨在以佛教的視角，為多元成家提出適切的倫理原則。檢視多

元成家提出訴求的背景，是為了解決其不能成立家庭、締結婚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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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源自於家庭本身的缺陷，這些問題引發痛苦的產生，進而提出的改

善或解決方法。其本身並不以傷害或製造痛苦為動機或目的，反而是為

了解決自身或他人的痛苦而提出，就這一點而言，與佛教有著相似的關

懷，佛教倫理原則的基礎關懷、核心價值，以及所要導向的目標，諸如

緣起、解脫、涅槃等概念，亦是為解決痛苦而求解脫所提出。有鑑於此，

如果可以從佛教的思想中，整理出可供多元成家實踐的倫理原則，則有

助於證明多元成家的合理性。本文提出的倫理原則即是「十善業道」中

的「不邪淫」，並以不邪淫中的四項要求，建構出不邪淫的完整作法，

亦即 對自己的妻子，透過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為； 對於他

人的妻子，透過性器官或非性器官的其它孔道從事性行為； 隨喜他人

的邪淫行為； 強迫他人從事邪淫行為。

以「不邪淫」的倫理原則檢視多元成家的訴求，將可發現多元成家

的立場並不違背此原則，其家庭與婚姻上的訴求，雖然並非異性婚姻，

但家庭的組織與婚姻的締結仍須尊重所有成員的意願，並且不主張破壞

他人家庭或婚姻，則一般批評多元成家者對於家庭的破壞，若不是論述

上過度延伸，則是類似於稻草人攻擊。本文在研究過程也發現若干學者

的研究，從概念的定義證明家庭與婚姻本是為異性戀者所設計，非異性

戀者不應以婚姻的形式締結家庭。就概念、論理而言，固然有其道理與

論證的強度，有些論證亦難以否證，然而，於此之外，我們更期許能夠

看到否證之後的倫理關懷，而不僅止於各執立場的一端而已。與其如此，

或者從多元成家理論的補強入手，或是提出普遍適用的倫理原則，以供

實踐者參考，以期能達成倫理實踐的效果。

本文的論述僅在善意地理解多元成家的正反立場，無意處於任何一

端攻訐對方，而是彰顯人人皆會遭遇痛苦的情況，聚焦在成立家庭的背

景，以及設想家庭所可能伴隨而出的困境與痛苦，以證明多元成家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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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身並無不合理之處，進而提出可供實踐的倫理原則。就多元成家細

部的論述而言，本文尚未及處理，有待未來或可就佛教的思想，在行為

婚姻平權、伴侶制度與家屬制度等個別的項目提出適切的倫理原則，並

且深入到這三個項目中的分類，例如婚姻平權的不同形態 男同性戀

婚姻、女同性戀婚姻、陰陽人婚姻等，提供更為精細的作法，使得佛教

在多元成家的討論，以及新興的議題上，更能提出確實而有用的見解，

展現佛教思想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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